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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08

信息披露

博时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１７８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博时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博时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名称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６２６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

合伙

）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２，３１７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元

） ２３７，２７０，１３４．１４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元

） １１２，５４６．８１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２３７，２７０，１３４．１４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１１２，５４６．８１

合计

２３７，３８２，６８０．９５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

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

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

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

注：（

１

）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

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

２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

未持有本基金；

（

３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未持有本基金。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

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

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

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 若出现新的证券、 期货交易市场，证

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

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

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

告。

（

２

）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开始办

理申购，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申购开始公告中规定。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开始办

理赎回，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赎回开始公告中规定。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

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

体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

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５９

证券简称：正和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９

号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福建正和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福建正

和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和联合”）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

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申请人民币

１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的综合授信融资，公司同

意为上述授信额度中的

７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

津天誉轩置业有限公司以其拥有的商业资产为上述授信额度中的

１００００

万元

提供抵押担保， 同时公司董事长林端先生和实际控制人陈隆基先生为上述贷

款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公司为正和联合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

３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不含本次担保）。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 本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２

，

６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均为对子公司的担保，包括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以及公

司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之和）。

· 对外担保逾期累计金额：零。

·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正和联合提供担保预计的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同意全资子公司正和联合向中信银行申请额度为人民币

１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的综合授信融资并为其提供抵押担保，债权人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分行。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为全资子公司正和联合提供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的融资担保

事项。 本次为正和联合提供担保的额度未超过公司为正和联合提供预计担保

的额度。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福建正和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正和联合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点：福州市晋安区日溪乡政府经济大楼二层

２０３

室

法定代表人：叶耀华

公司经营范围为：对房地产、工业、农业、旅游业的投资；化工产品（不含危

化学险品）、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电器、自动化仪表设备、机电产品、

计算机软硬件、工艺品、茶具、木制品的批发；经营鲜冻畜禽产品、水产品、新鲜

果蔬；金属材料的代购代销；财务管理及其信息咨询；自有房屋租赁、房产居间

服务；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８

日）。 （以上经

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总资产：

５０８

，

９９３

，

５７６．９６

元

负债：

３９４

，

７５６

，

８６２．９４

元

净资产：

１１４

，

２３６

，

７１４．０２

元

资产负债率为：

７７．５６％

。 （以上数据经审计，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正和联合向中信银行申请人民币

１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的综合

授信融资，授信额度使用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同意

为上述授信额度中的

７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

天誉轩置业有限公司以其拥有的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２

号院

２

号楼

１

层

１０１

号，

２

层

２０１

号商业资产为上述授信额度中的

１００００

万元提供抵押担保， 抵押房产建

筑面积合计

３４４９．４２

平方米， 房屋所有权证号为京房权证丰字第

２３０９０１

、

２３０８６５

号。 同时公司董事长林端先生和实际控制人陈隆基先生为上述贷款提

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 董事会意见

为支持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公司同意上述担保。上述担保为公司对全资子

公司申请融资提供的担保，融资的额度、期限及使用可控，不会对公司带来不

可控的风险。

五、 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预计额度为

人民币

１

，

６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正和联合提供担保的金额为

人民币

１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２

，

６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其中已批

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为人民币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担保实际发生余

额为人民币

１

，

４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累计的担保总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财

务报表净资产的

１１５．０５％

，占公司总资产的

４６．１６％

。 逾期担保金额为零。

六、 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３０

股票简称：龙头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３

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到

９

位董事，实到

９

位董事。

一、《关于取消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取消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临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

二、《关于变更马陆衬衫厂股权处置方式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鉴于上海海螺（集团）马陆衬衫厂资产置换方案在交易实施过程中，交

易对方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对原方案提出调整建议，经双方协商，公司决

定变更原交易方案， 同意将全资子公司上海海螺服饰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

海螺（集团）马陆衬衫厂 （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４

，

３３１

万元）

１００％

股权以不低于

经国资备案确认的评估价格公开挂牌转让。 该股权评估值低于公司净资产

１０％

，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

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３０

股票简称：龙头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４

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召开通知的情况

（一）原股东大会召开通知的公告日期、刊登的报纸、网站等情况说明

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正式对外公告。

（二）原定股东大会召开时间、涉及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原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上午

９

：

００

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会议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００

）。 拟提交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关于马陆衬衫厂资产置换的议案》。

二、取消原因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关于马陆衬衫厂资产置换的议

案》，由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公司拟将该议案提交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但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 因交易对方上海申达集团有限公司对原方案提

出调整建议，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决定变更原交易方式。

三、所涉及议案的后续处理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变更马

陆衬衫厂股权处置方式的议案》，决定变更原交易方式，由原来的关联方资

产置换变更为股权挂牌转让，即：将全资子公司上海海螺服饰有限公司持有

的上海海螺（集团）马陆衬衫厂

１００％

股权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按不低

于经国资备案确认的评估价格 （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４

，

３３１

万元）在上海联合产

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 本次拟转让的股权评估值低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内部控制

制度》等法律、规章制度要求，此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决策审批权限内。 综上

考虑，公司董事会决定取消原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７

证券简称：联合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３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半年报数据

和重大资产重组专项文件中公司审计报告经审计数据差异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委托，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以用于公司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专项申报文件（公司审计报告），该半年度经审计数据和

公司披露的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３

年半年报部分数据存在较大差异， 现公司对该部

分差异对比情况及形成的原因具体说明如下：

序号 科目名称 未经审计数 审计数 差异 原因说明

１

预付款项

１２６，０４７，２５８．５１ ５６，１０４，５３８．０９ －６９，９４２，７２０．４２

差异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预付的部分

工程款项

，

审计计入在建工程

、

工程物

资

，

减少了预付账款

。

２

其 他 流 动

资产

－ ３２，４８５，０８５．６１ ３２，４８５，０８５．６１

差异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预缴的企业

所得税

，

预缴和留抵的增值税及三聚

氰胺

３

万吨

／

年三聚氰胺联产硝酸铵能

量系统优化项目试产的产品

，

审计调

入其他流动资产

。

３

在建工程

９５，１４７，２３２．９９ １２４，９０１，８９６．６８ ２９，７５４，６６３．６９

差异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预付的部分

工程款项

，

审计计入在建工程

。

４

工程物资

１７，１５２，３１１．５４ ３１，９５９，３２４．８７ １４，８０７，０１３．３３

差异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预付的部分

工程款项

，

审计计入工程物资

。

５

递 延 所 得

税资产

１７，２１５，４６７．２８ ２２，７５５，２５３．２４ ５，５３９，７８５．９６

差异主要系报告期末

，

对公司暂时停

产设备

，

审计确认了固定资产减值准

备

，

相应确认了递延所得税资产

。

６

应交税费

－２７，９２４，０８２．８１ １，６５７，０３０．２６ ２９，５８１，１１３．０７

差异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预缴的企业

所得税

，

预缴和留抵的增值税及三聚

氰胺

３

万吨

／

年三聚氰胺联产硝酸铵能

量系统优化项目试产的产品

，

审计调

入其他流动资产

。

７

其 他 流 动

负债

－ ３６６，６６６．６７ ３６６，６６６．６７

差异系报告期末

，

公司递延收益中一

年内的摊销额

，

审计计入其他流动负

债

。

８

未 分 配 利

润

３３４，６１４，６８４．６９ ３０１，６８２，５３１．２６ －３２，９３２，１５３．４３

差异主要系报告期末

，

对公司暂时停

产设备

，

审计确认了固定资产减值准

备

，

减少了报告期内的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

。

９

资 产 减 值

损失

６，８７４，０３７．９４ ４１，０５０，０２１．０２ ３４，１７５，９８３．０８

差异主要系报告期末

，

对公司暂时停

产设备

，

审计确认了固定资产减值准

备

。

该部分资产减值迹象发生在半年

报披露之后

，

会计师基于谨慎性原则

，

在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报审计时对该部

分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

，

计提了足额

的减值准备

。

该部分减值准备公司已

经足额计提在

２０１３

年三季度报表中

。

１０

销售商品

、

提 供 劳 务

收 到 的 现

金

６２０

，

５２４

，

０３４．３０ ２９４

，

６２２

，

９７５．７３ －３２５

，

９０１

，

０５８．５７

差异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将背书转让

的票据视为现金流入

，

审计认为根据

会计准则及相关披露要求

，

公司背书

转让的票据并未发生真实的现金流

入

，

审计调减

。

１１

收 到 其 他

与 经 营 活

动 有 关 的

现金

６

，

３２７

，

６９３．９２ １３

，

１７３

，

２３８．１８ ６

，

８４５

，

５４４．２６

差异主要系报告期内审计将公司在其

他应收款收到的保证金

、

保险费列入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

公

司编制报表时为列入

。

１２

购买商品

、

接 受 劳 务

支 付 的 现

金

４７９

，

３５０

，

４７５．４７ １７２

，

５８２

，

８５７．３７ －３０６

，

７６７

，

６１８．１０

差异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将背书转让

的票据视为现金流出

，

审计认为根据

会计准则及相关披露要求

，

公司背书

转让的票据并未发生真实的现金流

出

，

审计调减

。

１３

收 回 投 资

收 到 的 现

金

４５

，

４１４

，

４６８．１１ － －４５

，

４１４

，

４６８．１１

差异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列示的为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收回最大笔本金及累

计利息产生的现金流

，

审计将收回的

累计本金额调入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

１４

收 到 其 他

与 投 资 活

动 有 关 的

现金

８１９

，

７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１９

，

７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差异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审计将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收回的本金累计额调

入

，

公司未列示

。

１５

投 资 支 付

的现金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差异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列示的为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支付最大笔本金产生

的现金流

，

审计将支付的累计本金额

调入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

１６

支 付 其 他

与 投 资 活

动 有 关 的

现金

８１９

，

７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１９

，

７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差异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审计将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支付的本金累计额调

入

，

公司未列示

。

１７

收 到 其 他

与 筹 资 活

动 有 关 的

现金

１１

，

９５５．４８ ２９

，

５７３

，

０７５．５６ ２９

，

５６１

，

１２０．０８

差异系报告期内公司应付票据

３０００

万

贴现业务

，

公司视为经营活动

，

审计认

为是筹资活动

。

特此公告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９日

大成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基金经理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大成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大成保本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９００１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陈尚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朱文辉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朱文辉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辞职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３－１１－８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照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并报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９日

大成景恒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基金

经理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大成景恒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大成景恒保本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９００１９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王磊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朱文辉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朱文辉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辞职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３－１１－８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照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并报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１

证券简称：江苏宏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９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等方式

发出了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通知。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 公司在张家港市大新镇六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３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名。

４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剑峰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５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并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根据目前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为进一步推动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顺利

实施，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经审慎研究，公司董事会决定调整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取消募集配套资金的安排，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方案中的其它内容保持不变。

本次取消募集配套资金属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的授权范围之内，无需另行召开股

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前述取消募集配套资金的调整方案出具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调整。

２

、审议并通过《关于本次调整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不构成重大

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决定调整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取消募集配套

资金的安排。 本次交易拟配套融资总额不超过重组方案的

２５％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发布的《配套募集资金方案调整是否构成原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解答中规定，本次重大资产置

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 该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审议并通过《关于向有关银行申请授信额度以及抵押、担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港城支行等商业银行申请的授信额度为人民

币

５

亿元。 考虑到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决定在

２０１４

年度继续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

港港城支行等商业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的授信额度。 授信种类包括各类贷款、保函、信用证等。

具体额度以各商业银行的最终授信为准。 所有授信借款（包括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名义申请的授信额

度和借款）根据需要以公司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作抵押担保，或商请其他单位为本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一切与授信、借款以及抵押担保有关的各项法律文件。

４

、审议并通过《关于授权公司经理层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处置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新朋股份（

００２３２８

）股票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根据公司

发展的需要，并兼顾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在适当时机逐步对上述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进行处置。

５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延期换届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由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应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届满。

鉴于公司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保持董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公司董事会延期进行换届。 公

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和经营管理层任期亦相应顺延。

公司将尽可能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在换届选举完成之前，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仍将继续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忠实、勤勉履行义务和职

责。

三、备查文件

１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调整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方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１

证券简称：江苏宏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０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重大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宏宝”或“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和

《关于本次调整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同意公

司对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进行调整，取消募集配套资金的安排。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发布的《配套募集资金方案调整是否构成原重组方案

的重大调整》解答中规定，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

本次取消募集配套资金属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的授权范围之内，无需另行召开股

东大会审议。

一、调整前方案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

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为：

公司拟以其所拥有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作为置出资产，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

３９

，

５６９．２６

万元）与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影视”）全体股东所持有的长城影视

１００％

股

份（作为置入资产，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置入资产的评估值为

２２９

，

０５１．７６

万元）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置

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评估价值差额部分

１８９

，

４８２．５

万元由公司向长城影视全体股东发行

３４１

，

４０９

，

８７８

股

股份（发行价格为

５．５５

元

／

股）购买；在前述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生效实施的基础上，通过市场

询价募集不超过

５

亿元的配套资金， 用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后扩充上市公司

电视剧制作及发行产能。

二、 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公司对前述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方案进行了调整，取消募集配套资金的安排。 调整后的方案为：

公司拟以其所拥有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作为置出资产，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

３９

，

５６９．２６

万元）与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影视”）全体股东所持有的长城影视

１００％

股

份（作为置入资产，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０

日，置入资产的评估值为

２２９

，

０５１．７６

万元）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置

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评估价值差额部分

１８９

，

４８２．５

万元由公司向长城影视全体股东发行

３４１

，

４０９

，

８７８

股

股份（发行价格为

５．５５

元

／

股）购买。

三、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公司决定对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进行调整，保留重大资产置

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取消募集配套资金部分。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发

布的《配套募集资金方案调整是否构成原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解答中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调整重大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不构成重大调整，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及调整后的

交易方案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具备可操作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２

、 公司本次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相关议案已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调整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四、 中介机构意见

１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江苏宏宝取消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中的募集配套资金安

排，不构成对原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２

、法律顾问意见

江苏宏宝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对本次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该等方案调整已经江苏宏宝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１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调整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方案的独立意见；

３

、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４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特此公告。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１

证券简称：江苏宏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１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传真、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

式发出了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上午在张家港市大新镇公司六楼会

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会议由公

司监事会主席袁海平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全体与会监事审议并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事项：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延期换届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由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任期应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届满。

鉴于公司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保持监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公司监事会延期进行换届。

公司将尽可能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完成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在换届选举完成之前，公司第四届监

事会成员仍将继续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忠实、勤勉履行义务和职责。

特此公告。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１

证券简称：江苏宏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２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宏宝”或“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延期换届的议

案》和《关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延期换届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和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任期届满。 鉴于公司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为保持董事会、监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公司决定第四届董事会和监事会延期换届。 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和经营管理层的任期亦相应顺延。

公司将尽可能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完成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在换届选举完成之前，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仍将继续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忠实、勤勉履行义务和职责。

特此公告。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８

证券简称：新嘉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５１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拍卖闲置资产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资产拍卖概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拍卖闲置资产的议案》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内

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公开拍卖闲置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４

）和《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５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资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５０

）。

二、资产拍卖进展情况

嘉兴市金平拍卖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报纸、网站等平台刊登拍卖公告，并向

可能参与竞买的群体发送拍卖信息，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１０

时在嘉善县东方大厦会议室，以

评估值为起拍价举行拍卖会，本次公开拍卖因无人报名竞拍而流拍。

三、拍卖资产后续安排

１

、厂房、土地

由公司董事会决议后续处理安排。

２

、机器设备、报废存货及设备

由经营管理层确定调整保留价继续拍卖。

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资产的后续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３

股票简称：青山纸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７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转让深圳车公庙泰然工业产房过户完成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七届十六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关于出售公司部分工业厂房及住宅房产的议案》，决定以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出售

公司所持有的位于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工业区泰然

２１３

栋工业厂房

３Ｃ

（以下简称“深圳市泰

然

２１３

栋工业厂房

３Ｃ

”）。 转让价格为不低于经评估并按规定报备确认的上述资产价值即

２

，

６４９

万元。根据董事会决议，公司委托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以挂牌方式将拥有的位于深圳市

泰然

２１３

栋工业厂房

３Ｃ

房产进行公开转让，转让公告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分别刊登在《深圳商

报》、《海峡都市报》和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网站上，公告期限：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挂牌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２

，

６４９

万元整。公开竞价采取“密封式报价加网络竞价”方式进

行，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自然人张伯丹先生通过摘牌程序以

２

，

６５０

万元整的价格摘得上述房

产，并签订了《成交确认书》，同时公司与自然人张伯丹先生签署了《房地产买卖合同》。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６

日，公司已根据《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全部完成了上述房产转让相

应的产权过户等手续，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７

日，公司收到该房产的全额转让款

２

，

６５０

万元，公司至此

不再拥有深圳市泰然

２１３

栋工业厂房

３Ｃ

房产产权。此次房产转让有利于公司盘活资产，有利

于公司资产的优化和企业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十一月八日


